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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及午餐聚會的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就與區議會議員舉行定期會議及午餐

聚會以及每年與各個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一次午餐聚會的安排

表達意見。  
 
 
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及午餐聚會  
 
背景 

 
2.  上述會議及午餐聚會始於八十年代中期，讓立法局／立法

會議員可不時與區議會議員 1舉行會議。此等會議及午餐聚會旨在

使立法會議員得以與區議會議員就彼此關注的事項進行討論及交

換意見。  
 
3.  《內務守則》第 32條 (附錄 )載列與區議會舉行會議及午餐
聚會的一般安排。以往立法會任期的慣常安排是，大概每3個星期
安排在星期四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2時45分，分別與兩個區議會在
不同的會議室同時舉行會議，隨後在宴會廳與該兩個區議會的議員

共進午餐。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會分為若干組，輪流與區
議會舉行會議。議員須輪流擔任與區議會舉行的會議的召集人。在

第一屆、第三屆及第四屆立法會，除每屆最後一個會期只安排與

                                                 
1 各個區議會於 2000年 1月 1日根據《區議會條例》 (第 547章 )成立。前區議會 (英文舊
稱 "Dis tr ic t  Boards")於 1982年在全港 18區各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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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區議會舉行會議外 2，每個立法會會期均與全部 18個區議會舉
行一輪會議及午餐聚會。在第二屆立法會，立法會議員與全部 18
個區議會舉行了4輪會議及午餐聚會。  
 
4.  根據《內務守則》第32條，在每次會議前均應諮詢有關的
區議會，為會議擬備正式議程。一般而言，在會議上討論的課題不
會超過5個。根據既定做法，立法會秘書處會就討論課題擬備資料
摘要，供立法會議員參閱。若最近數個月立法會並無就討論課題進
行相關討論，秘書處會致函政府當局索取有關課題的最新資料，而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亦會載於供立法會議員參考的資料摘要。在會
議上提出的事項會視乎情況交由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或申訴部跟進
處理。在適當的情況下，召集人可指示秘書處致函政府當局，就會
議上提出的事宜向當局索取書面回應。  
 
區議會議員對會議安排的成效提出的關注  
 
5.  在 2011-2012年度立法會會期，部分區議會議員就現行會
議安排對促進會議討論及在會後跟進有關事宜的成效提出關注。
第四屆立法會的部分議員及區議會議員建議採取若干改善措施，包
括立法會秘書處在會議舉行前，向區議會議員提供政府當局就討論
課題所作書面回覆的副本，並要求政府當局委派相關政府官員出席
會議，直接回應區議會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區議會議員亦注意
到，在臨近最後一個立法會會期終結時，立法會的事務特別繁重，
其間立法會議員可能難以安排時間出席與區議會舉行的會議，亦未
必有足夠時間跟進在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建議的改善措施  
 
6.  因應上文第 5段所載的關注事項，現建議採取下列改善措
施，供議員考慮：  
 

(a) 為每屆立法會任期編定與 18個區議會舉行完整 4輪會
議的安排，將改為編排完整3輪會議，並為首個及最後
一個立法會會期編排較少的會議。這項安排可讓秘書
處有足夠時間籌備於首個立法會會期與區議會舉行的
最初數次會議，同時可避免編排於臨近最後一個立法
會會期終結時與區議會舉行會議，因為該段期間通常
十分忙碌；  

                                                 
2 以往立法會任期的最後一個會期，正值新一屆區議會的任期開始。由於新一屆區議
會於有關年份的 1月 1日才開始，故安排於 2月底至 6月初與區議會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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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當局就討論課題提供的書面回覆 (如有的話 )，將
會在會議前送交有關的區議會；  

 
(c) 為加深公眾認識立法會這方面的聯絡工作，議員每次

與區議會舉行會議後，秘書處都會發出附圖片的新聞

稿，列明討論的課題及出席的立法會議員名單；及  
 
(d) 按照過往做法，議員會分成若干組，與區議會議員舉

行會議。第五屆立法會增加10名議員後，預期該等會
議／午餐聚會每次會有大約 16名當值議員。按此計
算，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內，每名議員將會出席約12次
會議。在當值議員當中，由於透過地方選區產生的議

員與相關地區的聯繫較緊密，現建議這些議員將會列

為 "核心當值議員 "。此外，秘書處會徵詢透過區議會
(第一 )功能界別及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員
的意見，以確定他們擬出席與哪些區議會舉行的會

議，並會將這些議員列入該等會議的 "核心當值議員 "
組別。在會議舉行前約4個星期，秘書處會向輪值表 3上

全體當值議員發出會議預告，提醒他們應盡量出席會

議及午餐聚會 4。  
 
7.  關於邀請政府官員出席與區議會舉行的會議的建議，請議

員注意，這項安排會對該等會議的性質和模式作出重大改變，而根

據《內務守則》第 32(a)條，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
旨在促進雙方就彼此關注的事項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故此，如議

員認為應跟進該建議，便須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  
 
 
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正副主席舉行午餐聚會  
 
8.  為方便就區議會提出屬跨區性質或涉及全港的事項交換

意見並作更佳的協調，經諮詢全體立法會議員後 5，內務委員會在

2011年1月7日的會議上同意，除編排與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及午

                                                 
3 在每一年度立法會會期，秘書處會先向全體議員發出該立法會會期內與區議會舉行
會議的輪值表擬稿，供議員置評，然後才發出輪值表確定本。  

4 根據《內務守則》第 32(g)條，每次會議應有最少 5名立法會議員出席，當值的議員
應盡量出席此等會議／午餐聚會。  

5 秘書處於 2010年 11月 5日發出諮詢文件，就進一步加強立法機關與區議會之間的溝
通及為達到此目標而提出的建議方案徵詢議員意見。議員對有關建議反應正面，而

最多議員屬意的方案是每年與 18個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一次午餐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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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聚會外，每年亦應與18個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一次午餐聚會，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之間的溝通。立法會曾分別於

2011年4月及2012年2月舉行此等午餐聚會。此等午餐聚會廣受立法
會議員和區議會正副主席歡迎 6。現建議在第五屆立法會繼續每年

舉辦此午餐聚會。  
 
 
徵詢意見  
 
9.  請議員就上文第6至8段所載的擬議安排發表意見。  
 
10.  視乎議員的意見，秘書處將會透過民政事務總署聯絡18個
區議會，以便就會議及午餐聚會以及與18個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
午餐聚會事宜作出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2年10月18日  

                                                 
6 2011年，有 34名立法會議員及 22名區議會正副主席出席午餐聚會；2012年的午餐聚
會則有 19名立法會議員及 31名區議會正副主席出席。  



附錄  
 
節錄自《內務守則》  
 
32. 與區議會行會議  
 

(a) 立法會議員不時與區議會議員行閉門會議及共進午
餐，以便就彼此關注的事項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  

 
(b) 會議日期可預早暫訂，但會議的確實日期可由有關的區議

會與立法會秘書處雙方議定，惟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

須獲得足夠時間的預告。  
 
(c) 會議時間通常由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2時45分，然後共進

午餐，直至下午2時。  
 
(d) 立法會議員分成若干組，輪流與區議會議員行會議。  
 
(e) 議員須輪流擔任會議的召集人。  
 
(f) 倘區議會提出要求，個別議員可能獲邀請出席某次會議。 
 
(g) 每次會議應有最少 5名立法會議員出席，當值的議員應盡

量出席此等會議／午餐聚會。  
 
(h) 倘報名參加某次會議的議員不足 5人，則秘書處聯絡的其

他議員應設法抽空出席該次會議，以確保達到會議的最低

規定人數。  
 
(i) 在會議前應諮詢有關的區議會，為會議擬備正式議程。  
 
(j) 在會議後須向區議會發出會議紀要。  
 
(k) 在會議上討論的事項會視乎情況交由負責研究有關政策

的事務委員會或申訴部跟進處理。  
 
(l) 秘書處會就席上所提事項及所需的跟進工作與政府當局

聯絡，而有關會議／午餐聚會的召集人則會代表出席的立

法會議員，親自向區議會匯報結果。  


